采购项目技术、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

1、 服务内容及要求
根据简阳市人民医院的岗位需求，提供相应的高端人才猎聘服务，人才服务标准要求如下：
	人才项目
	人才资历
	价格评审分数占比
	最高限价

	高层次人才
	第一层次：
1.具有省级医学会/医师协会二级及以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以上、享受国务院津贴获得者人员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省级有突出贡献专家、省级领军人才、省级杰青及各类省级人才计划获得者、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、省卫健系统学术技术带头人、以及获评其他相当级别的高层次人才，具体有任意一项。
2.具有博士学历/学位、高级职称、硕导/博导。
	40%
	25万元/人

	
	第二层次：
1.具有省级学术技术带有人带头人后备人选、省卫健系统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、市级学术技术带头人及以上、市卫健系统学术技术带头人及以上，具体有任意一项。
2.具有博士学历/学位、高级职称、硕导/博导。
	40%
	15万元/人

	一般人才
	博士学历/学位、高层职称紧缺人才。
	10%
	9万元/人

	
	博士学历/学位、中级及以下职称紧缺人才。
	10%
	5万元/人


2、 商务要求
1. 服务时间：二年为一个服务周期
2. 服务地点：简阳市人民医院
3. 报价要求：服务方根据猎聘的岗位要求、任职条件综合报价（在限价基础上统一下浮比例），报价为岗位服务费包干价，无服务周期年费。
4. 付款方式：成功为采购方推荐候选人正式上岗后的1个月内，采购方向服务方支付本岗位猎头总服务费用的70%；候选人顺利通过保证期的≥3个月，采购方需在保证期结束后的1个月内支付剩余的服务费用。
3、 [bookmark: _GoBack]其他要求
1.保密条款
（1） 服务方不得泄露采购方单位的任何商业机密和内部信息
（2） 服务方推荐的候选人一旦被采购方录用，其个人资料及档案由采购方负责封存保管。候选人在采购方工作期间，服务方不得对该获选人进行其他单位工作岗位推荐。
（3） 服务方承诺推荐到采购人工作的获选人，如该获选人从单位离职，服务方在≥3个月内不再推荐到其他医院或机构。
2.特定要求
（1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（2）本项目不允许分包。

